评选方法及标准
	项号
	内    容
	说明与要求

	1
	评审原则
	按有关法律、法律及相关规定组建评审小组负责本次项目具体评审工作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科学、择优的原则，按照符合性审查和综合评审表推荐评审结果。

	2
	符合性审查
	1. 评审小组对各竞投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。（具体审查标准见后附表）
2. 符合性审查结论意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，即超过半数评审人员的结论为“通过”则该品牌合作经营方通过符合性审查，否则不通过。
3. 不能通过符合性审查的竞选文件，不得参与综合评审打分。

	3
	评审标准

	1.评审小组评委由我司相关人员组成，由评委对已通过符合性检查参选方的竞选文件，逐项列出竞选文件的全部竞选偏差。

2.评分计算公式：各评审分项得分=各评委评分总和÷评委人数
3.评分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综合得分排名第一的为第一中标候选人。第一中标候选人未能通过资格后审或放弃中标、或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，招选方可以确定排名次高的第二中标候选人为中标合作经营方。
4.综合评分相同的，按运营方案由高到低顺序排列。综合评分相同，且运营方案均相同的，名次由评标小组抽签决定。


符合性审查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
日    期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检查内容
	品牌合作经营方

	1
	合作方必须是国内合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, 并已办理合法税务登记，具有开具相应发票能力。
	

	2
	合作方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丰富的行业经验，同时具备专业团队和较强的运营管理能力，以确保双方合作的顺利推进和长期共赢。（备注：提供与其他场地合作协议）
	

	3
	不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。
	

	4
	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。
	

	5
	具有有效法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。
	

	6
	按格式要求提交竞投承诺函。
	

	7
	合作方与项目进行分成，不低于整体营收的6%
	

	结论（通过/不通过）
	


参选方分栏中填写“○”表示该项符合竞选文件要求，“×”表示该项目不符合招选文件要求。
结论栏中填写“通过”表示该品牌合作经营方参选文件符合要求，“×”表示该品牌合作经营方参选文件不符合要求。
结论栏总意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，即超过半数评委的结论为“通过”则该参选人通过资格审查，否则不能通过。
评委签名：
综合评审表
	序号
	评审分项
	分值
	评审标准
	得分

	1
	项目经验
	10
	参选方具有同类项目经验2个及以上的，得10分；
同类型项目1个的，5分；
无经验者不得分。项目经验以合同为准。
	

	2
	运营方案
	15
	整体项目的规划与装修设计方案贴合项目氛围与风格定位；
优：15-11分；中：10-6分；差：5-0分
	

	3
	
	15
	提交的项目运营方案详细充实，经营模式，各类活动等是否灵活多变，优：15-11分；中：10-6分；差：5-0分
	

	4
	
	10
	项目开放运营后合作方驻点人员数量不少于1人，该人数作为基础人数，所有意向合作商有效投标方案：由高向低，人数最多的得10分，余者依次减3分。人数低于基础人数者不得分。
	

	5
	
	10
	能配合协助我司开展策划活动，在琶洲天地项目内不定期举办相关联动活动，提供日常运营活动及推广初步方案。优：10-7分；中：6-4分；差:3-0分
	

	6
	营收分成
	40
	基于合作项目整体营收，每月按营收归属琶洲天地项目的收益分成比例不低于6%，由高向低，项目所得分成比例最高者满分，余者依次减5分。低于基础分成比例者不得分。
	

	合计
	100
	
	


评委签名：
